
第一章

行政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立，  
按照《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  
高度自治。



行政體制

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之首。如行政長官暫時缺勤，便會由政務司
司長、財政司司長或律政司司長暫代其職。

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負責督導15個決策局的工作。每個決策局由一名局長掌管，
15個決策局組成政府總部。政府還設有56個部門，其中審計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香港金融管理局向財政司司長負責，律政司則向律政司司長負責，其餘53個部門就有效
推行既定政策向所屬局長負責。

此外，廉政公署、申訴專員公署和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三名副司長和15名局長屬政治委任，是《基本法》
所界定的“主要官員”。他們由行政長官提名並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任期五年，不會超
逾提名委任他們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他們亦獲委任為行政會議 (相當於政府內閣 )成員，
就各自政策範疇內的事宜負責。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也屬政治委任官員，聘任條款與局
長看齊。

政府另設兩層政治委任職位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以協助主要官員處理政治工作。

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及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政府的領導人，負責執行《基本法》、
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和《財政預算案》、公布法律、決定政府政策，以及發布行政 

命令等。行政長官由行政會議協助決策。

行政會議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
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 

除外。根據各項條例所賦予的法定上訴權而提出的上訴、請願或反對，均由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作出裁決。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把具體理由 

記錄在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會議有37名成員，包括21名主要官員和16名非官守成員。
《基本法》規定，行政會議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
人士中委任。他們須為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行政會議
成員的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任期應不超過委任他們的行政長官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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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通常每星期舉行一次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會議事項保密，但很多決定都 

向外公布。二零二四年，行政會議舉行了35次會議。

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席主要官員，也是行政會議成員。在行政長官短期未能
履行職務時，政務司司長是代理行政長官職務的司長中最高級的一名。

政務司司長協助行政長官管理香港，就政策事務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並在涉及跨決策
局的複雜事務上擔當政策協調的重要角色。政府的政策和立法建議均須由政務司司長主
持的政策委員會審議，才可提交行政會議和立法會。政務司司長負責促進政府與立法會
的關係，並制定政府立法議程。

政務司司長須履行法例賦予的職能，包括處理上訴和某些公共機構的事宜，以及擔任多
個重要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政務司副司長

政務司副司長協助政務司司長督導轄下九個決策局，以及協調跨決策局及部門的政策制
定和推行工作。政務司副司長亦按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長的指示，籌劃、協調或處理指
定的政策範疇或項目。

財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的主要職責涵蓋財經、金融、經濟、貿易、發展、房屋、運輸、物流、創新
科技和工業範疇，負責督導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並在金融管理專員的協助下管理 

外匯基金。財政司司長也是行政會議成員。

此外，財政司司長負責編製政府《財政預算案》，在每年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概述政府
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理念和政策，提出財政預算建議，並動議通過《撥款條例草案》，使
每年預算案中各項開支建議具有法律效力。

財政司副司長

財政司副司長協助財政司司長協調跨決策局及部門的政策制定和推行工作，以及督導轄
下決策局。財政司副司長亦按行政長官及財政司司長的指示，處理指定的政策範疇或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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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政策組

特首政策組旨在提升政府對長遠和策略性議題的研究和倡議能力。該組協助制定具前瞻
性的政策；緊貼國家發展方向、計劃和政策，建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對接重點；審度
國際關係和形勢，以辨識機遇和風險；以及掌握香港民情，了解市民關注的事宜，並發
掘有利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

政府檔案處

政府檔案處負責監督政府檔案的整體管理工作，並提供各類檔案及歷史檔案管理服務。
該處負責制定檔案管理政策、指引和程序；開發檔案管理系統，並監察相關推行情況；
以及訂立檔案管理的標準，並就檔案管理的良好作業方式，向各局和部門提供指引和 

培訓。該處協助各局和部門暫存非常用檔案，並提供縮微攝製服務。

政府檔案處制定政府內部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的標準和功能要求，並向各局和部門提供支
援和意見，協助開發或採用有關系統。

政府檔案處負責鑑定、蒐集和保存具有永久保留價值的政府檔案，供市民查閱。該處舉
辦公眾活動，並提供參考服務和網上教育資源，鼓勵市民了解、使用和保護香港的歷史
文獻。該處轄下政府刊物中央保存圖書館儲存大量政府刊物，可供研究香港之用。市民
可前往位於觀塘的香港歷史檔案大樓或使用政府檔案處網站，搜尋歷史檔案和瀏覽網上
展覽及教學資源庫。

審計署

審計署根據《基本法》成立，由審計署署長掌管。《基本法》訂明，審計署須獨立工作，並
向行政長官負責。

《核數條例》規定，審計署署長負責審核政府帳目，並向立法會主席呈交報告書。審計署
署長也負責審核外匯基金、香港房屋委員會、五個營運基金和六十多個其他基金的 

帳目，並審查各類政府補助機構的財政運作。

審計署署長的審計工作分為兩類，即審核帳目是否妥善和衡工量值式審計。前者旨在提
供合理保證，確保政府、營運基金及其他基金的帳目，均按照適用的財務報告總綱 

擬備；衡工量值式審計的目的，則是就政府各決策局及部門、專責機構、其他公眾團體、
公共機構或帳目須受審核的機構在履行職務時所達到的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提供 

獨立資料、意見和保證。相關審計工作按照一套準則進行，該套準則由立法會政府帳目
委員會與審計署署長雙方議定，並獲政府接納，但對於部分公共機構，審計署署長則按
照法定權力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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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呈交立法會主席和立法會後，會由政府帳目委員會審議。
二零二四年，審計署署長提交了三份報告書，其中一份有關上一財政年度政府帳目的 

審核證明，其餘兩份 (即第八十二及八十三號報告書 )是衡工量值式審計的結果。受審核
組織接納審計署的建議。

申訴專員

申訴專員公署根據《申訴專員條例》成立，是監察香港公共行政的獨立機構，負責調查政
府部門及公營機構行政失當的投訴，並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議，藉此提高香港的公共行政
水平。

申訴專員公署持守以下信念：

• 以公正客觀的態度進行所有調查；

• 勇於承擔責任，為市民、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提供便捷的服務；

• 與市民、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溝通時尊重有禮及建立互信；及

• 維持正直和專業水平，切實履行各項職能。

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包括調查《申訴專員條例》附表1第1部所列的所有政府部門和公營機
構行政失當的投訴。

申訴專員亦獲授權就各政府部門違反《公開資料守則》的投訴展開調查，調查對象包括
《申訴專員條例》附表1第2部所列的機構。

對於不涉及行政失當或只涉及輕微行政失當的投訴，申訴專員獲法例授權可用調解方式
處理。除調查投訴外，申訴專員亦獲法例賦權主動展開調查行動，就可能已引致不公的
行政失當，或廣受社會關注╱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的課題進行調查，而相關課題當中懷疑
存在系統性的流弊，必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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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申訴專員公署完成十項主動調查行動，分別為：

• 有關路旁殘疾人士專用泊車位的措施及使用情況；

•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教育局對智障兒童學校宿舍部的監管；

• 政府對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欠妥排污設施的執管；

• 1823處理投訴及查詢的成效；

• 有關房屋署“長者住屋”及“改建一人單位”的安排；

• 有關政府土地上樹木投訴的處理；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戶外遊樂和康體設施的保養與維修；

•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持牌泳池的監管；及

•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以售賣機出售熱存╱冷存食物及非預先包裝飲品的規管。

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申訴專員公署完成處理4 397宗投訴個案，包括在年度內收到及由
上一年度轉入的個案。投訴個案大多數涉及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出錯、意見或決定 

錯誤、監管不力，以及延誤或沒有採取行動等。年度內，申訴專員向有關政府部門和 

公營機構提出共186項主要建議。

網址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www.admwing.gov.hk

審計署：www.aud.gov.hk

政府檔案處：www.grs.gov.hk

申訴專員公署：www.ombudsma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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